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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

	 香港法例第59章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第6A條及第509章		

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第6條分別規定，工業經營的每位東主及	

每名僱主須確保其在工業經營及	 /	或工作地點中僱用的人的職業安全及

健康，包括提供及維持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屬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

「工作系統」。

	 本指南旨在協助東主、僱主、經理及其他負責工作安全及健康的

人士了解設立安全工作系統的原則，並提供設立相關系統的基本框架。

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第 6A條 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》第 6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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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安全工作系統

2.1 什麼是安全工作系統？

	 安全工作系統是透過有系統地研究一項工作，找出其所有危害後
定出的一套合適的安全工作程序。安全工作系統制定有效和合理地切實
可行的安全方法，以確保將危害消除或把風險程度減至最低。

2.2 何時需要安全工作系統？

	 很多危害都是易於察覺的，只要把人與危害實質隔開便可將它消
除，例如在機械裝上有效的護罩。

	 當不能把危害徹底消除或某些風險因素仍然存在時，便需要一個
安全工作系統，以應用於日常工作及較特別的作業情況，例如：
	
	
	
	
	
	

 	 清潔及維修工業	/	作業裝置；
 	 更改工作的規劃設計、用料或施工方法；
 	 僱員需遠離主要工作場地或單獨工作；
 	 工業	/	作業裝置故障及緊急維修；
 	 控制和監察承建商在處所內的活動；或
 	 裝卸及移動物料。

實行安全工作系統的五個步驟
  對工作進行評估
  找出工作的危害
  制訂安全方法
 實施安全工作系統
 監察安全工作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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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對工作進行評估

	 委任一名曾受實質訓練及具備實際經驗、了解該項工作並有能力
進行針對性的風險評估的合資格人士，評估該項工作的所有層面及其帶
來的風險，並應考慮相關的安全及健康危害。

	 應考慮以下各方面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
 	 使用什麼物料、工業	/	作業裝置和操作模式？
	 例如：工業	/	作業裝置及用料、機械可能出現的故障、毒性危害、	
	 電力危害、設計上的限制、無意中開動自動控制器造成的風險。
 	誰人負責什麼工作？
	 例如：工作分配、訓練、可預見的人為錯誤、走捷徑的情況、應付	
	 突發事件的能力。
 	 該項工作在什麼地方進行？
	 例如：工作地點的危害、天氣狀況或光線引起的問題、在工作地	
	 點附近進行的工序或承建商的工作所帶來的危害。
 	 該項工作如何進行？
	 例如：工作程序、施工方法的潛在錯失、對突發事件的應對。

	 評估應以書面記錄及備存，以供日後參考或使用。如情況（例如
物料、工序、工業	 /	作業裝置）有任何重大改變或所作的評估已失效，
應重新進行風險評估。

2.4 找出工作的危害

	 當已完成對一項工作的評估後，應能找出與該項工作相關的危害
及衡量其風險。儘管如此，在實施一個安全工作系統前，應先把上述危
害消除。如無法消除危害，應就每項危害確定存在的風險是屬高、中還
是低的水平，並順序以替代危害、工程控制、行政控制或個人防護裝備
來減低其風險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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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制訂安全方法

	 應以書面形式列出安全工作系統的施工方案、工作程序和其重要事
項，在特殊情況下採用有效的「工作許可證」制度。在制訂安全方法
時，亦應考慮以下各方面：
	
	
	
	
	

 	 工作開始前所需的準備和授權；
 	 操作程序的適當規劃；
 	 安全施工方法的細節；
 	 出入口和逃生途徑；以及
 	 操作完成後拆卸和棄置廢物等的方法。

	 讓參與工作的僱員一起制訂安全方法。他們的經驗和對問題的實
際認識，有助制訂合適的安全方法及防止作出錯誤的假設。

	 對於採用「工作許可證」制度的特殊情況，應妥為記錄工作程
序。重要的是，每名參與其中的人都必須了解「工作許可證」的適用範
圍和條件。「工作許可證」制度應包括以下內容：
	 (a)	界定將要進行的工作；
	 (b)	說明如何劃定安全作業範圍；
	 (c)	找出任何剩餘危害和應採取的預防措施；
	 (d)	述明在恢復正常工作前須進行的檢查；
	 (e)	在進行工作前簽發「工作許可證」及訂明其有效期；以及
	 (f)	 委任合資格人士監督有關工作。

	 可能需要「工作許可證」制度的工作包括：
	
	
	
	
	
	
	

 	 在密閉空間工作；
 	 在含有易燃塵埃、液體、氣體、物質或其殘餘物的工業	/	作業	
	 裝置上進行高溫工作；
 	 切割含有危害性物質的管道；
 	 在電氣設備上施工；以及
 	 清潔、檢查和保養大型機械、工業	/	作業裝置、生產線和壓縮
	 空氣容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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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實施安全工作系統

	 必須與僱員妥善溝通，使他們了解安全工作系統的重要性及其正
確應用。他們應了解安全工作系統在預防事故和減少意外方面的效用。

	 確保主管知道他們必須實施和維持這些工作系統，而僱員、主管
和經理均須在必要技能方面接受良好的訓練，並充分了解潛在的風險和
須採取的預防措施。對僱員進行適當的監督相當重要，有效的監督能確
保僱員嚴格執行安全施工程序及安全措施。

	 必須避免走捷徑。作為安全工作系統的一部分，當遇到突發問題
時，應立刻停止工作，直至找出安全的解決方案。

2.7 監察安全工作系統

	 適當的監察相當重要，有效的監察能幫助管理層落實執行安全工
作系統及評估其效能，以及評估向僱員所提供訓練的效用。

	 監察是指定期檢查：
	
	
	

 	 僱員是否仍然認為該系統是可行的；
 	 工作系統所制定的程序有否獲得執行和是否有效；以及
 	 風險因素、環境等是否有轉變而需要修改該系統。

	 定期覆核安全工作系統並確保：
	
	
	
	
	
	
	
	

 	 其符合最新的規定；
 	 其符合最近的風險評估；
 	 在發生事故、傷害或疾病後，其控制措施得以改良；
 	 新的或經改造的工業	/	作業裝置或設備運作良好及處於安全操	
	 作狀態；
 	 已考慮使用更安全的物質；
 	 已有效地實施新的施工方法；以及
 	 運用先進技術以提高系統的效率和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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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查詢及投訴

查詢
如你對本指南有任何疑問或想查詢職安健事宜，可與勞工處職業安全及
健康部聯絡：

	 	 電話	 ：	 2	5	5	9	2	2	9	7（非辦公時間設有自動錄音服務）
	 	 傳真	 ：	 29	 	1	5	1	4	1	0
	 	 電子郵件：	 	 enquiry@labour.gov.hk

你也可在勞工處網站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閱覽本處各項服務及主
要勞工法例的資料，以及可透過勞工處職安警示流動應用程式獲取最新的
職安健資訊。如查詢職業安全健康局提供的服務詳情，請致電27	 3	 9	 	90	 0	 0	 。

勞工處 網站 職安警示流動應用程式

投訴
如有任何關於工作地點的不安全作業模式或環境狀況的投訴，請致電勞
工處職安健投訴熱線2 5 4 2 2 1 7 2或在勞工處網站填寫並遞交網上職安健
投訴表格。所有投訴均會絕對保密。

網上職安健投訴表格
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index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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